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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的通知 

 

建市〔2007〕18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北京市规划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

门，国务院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商务局，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局，国资委管理的企业，

有关行业协会： 

为实施《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建设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 114 号），建设部

和商务部联合制定了《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执行

中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与建设部建筑市场管理司和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二○○七年一月五日 

 

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为实施《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建设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 114 号）（以下简

称《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申请、受理和审批程序 

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首次申请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或取得工

程设计资质后的资质升级、降级、增项、变更、注销等，其申请、受理及审批的程序和审查标准，按照《规

定》第七条、建设工程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和本实施细则办理。 

 

二、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核定条件 

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按照建设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进行核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外国服务提供者应当是在其所在国或地区从事建设工程设计的企业或取得相关注册执业资格的

自然人。其中外国企业应当具有在其所在国或地区从事建设工程设计的企业业绩；自然人应当是在其所在

国或地区从事建设工程设计的注册建筑师或注册工程师。 

（二）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首次申请工程设计资质，其外国服务提供者（外国投资方）应提

供两项及以上在中国境外完成的工程设计业绩，其中至少一项工程设计业绩是在其所在国或地区完成的；

申请资质升级，应提供取得工程设计资质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完成的工程设计业绩，其中至少有两项工程

设计业绩是在中国境内完成的。 

（三）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聘用外国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并将其作为本企业申请建设工

程设计资质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在资质审查时不考核其专业技术职称条件，只考核其学历、从事工程设

计实践年限、在国外的注册资格、工程设计业绩及信誉。同时要求其只能受聘于一个工程设计企业，并应

取得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发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就业证》，台湾、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应取得《台

港澳人员就业证》。其外国的注册资格应经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核实。其中，学历应为大学本科及以上，

具有 10 年及以上工程设计实践经验，所学专业应符合《工程设计资质标准》中对相应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的

专业要求；个人业绩，在企业首次申请资质时，考核其在中国境外完成的工程设计业绩。 

（四）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暂不满足《规定》第十五条要求时，可以聘用中国注册建筑师、注

册工程师以满足《规定》对取得中国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资格的外国服务提供者人数的要求；对《规

定》中具有相关专业设计经历的外国服务提供者人数的要求，可以聘用具有中国国籍的专业技术人员代替。 

（五）对外国服务提供者暂时不能满足《规定》第十六条关于居住时限要求的，可以不予考核。 

（六）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不得申请涉及中国国家安全、保密等特殊行业、专业或专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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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资质。 

 

三、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申报材料 

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按照《规定》第十一条、十二条规定提供，其中第六款：建

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管理规定要求的其他资料，除符合建设工程设计资质标准要求外，同时还需满足以下

要求： 

（一）外国服务提供者在中国境外完成的业绩材料 

1、外国企业提供的工程设计业绩，应是以本企业名义与业主签订合同并负责实施，已经竣工、质量合

格的工程项目。工程项目内容应包括工程名称、工程所在地、工程规模等，并附实物照片及有关的证明文

件。证明文件具体要求见附件一。 

2、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的工程设计业绩，应是其主持完成，或担任项目技术负责人，或项目某个

专业负责人，并已经竣工、质量合格的工程项目。工程项目内容应包括工程名称、工程所在地、工程规模

等，并附实物照片及有关的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具体要求见附件二。 

（二）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个人注册资格有关材料 

1、有效的学历证书； 

2、注册建筑师或注册工程师注册证书； 

3、注册建筑师或注册工程师所在学会（协会、注册管理机构等）出具的其遵守职业道德的证明；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就业证》或《台港澳人员就业证》。 

 

四、其他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投资设立建设工

程设计企业，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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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外国服务提供者（企业）在中国境外完成的业绩证明 

 
外国企业名称  注册所在国家  

在中国境内 

设立的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工程项目名称  

工程项目所在地 国家（         ）州、市、县（                     ） 

完成内容 
设计 □    施工 □    工程总承包 □   

项目管理 □    设备采购 □    其他： 

工程规模指标  

工作始末时间  

工程竣工时间  

工程质量情况 合格 □                 不合格□ 

工程总承包单位  

设计单位  

其 他  

 

现证明以上情况属实。 

 

 

 

证明人（单位）签字（盖章）： 

填表说明： 

1、工程规模指标参照《建设工程设计资质标准》中相应行业的建设项目规

模划分表的内容填写；具体数值应依据合同中的内容填写。 

2、证明人是指工程项目业主、政府部门、协（学）会或公证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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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外国服务提供者（个人）在中国境外完成的业绩证明 

姓名 
中文： 

英文： 
国籍  

工作签

证编号 

 

现聘用单位名称  

工程项目名称  

工程项目所在地 国家（       ）州、市、区、县（                ） 

完成内容 
设计 □    施工 □    工程总承包 □ 

项目管理 □    设备采购 □    其他： 

工程规模指标  

本人在项目中 

工作始末时间 
 

工程竣工时间  

工程质量情况 合格 □             不合格□ 

工程总承包单位  

设计单位  

本人在项目中 

所担任的职务 

设计人□    审核人□     项目总工程师□ 

专业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其他： 

本人的职业 

道德表现 

是否有违反当地法律法规行为□  是否受到过处罚□ 

是否有不良信用记录□ 

其  他  

声明：1、目前本人只受聘于现

聘用单位。2、以上内容属实 

本人签字： 

 

以上工程业绩情况属实。 

 

 

证明人（单位）签字（盖章）： 

 

填表说明： 

1、工程规模指标参照《建设工程设计资质标准》中相应行业的建设项目规

模划分表的内容填写；具体数值应依据合同中的内容填写。 

2、证明人是指工程项目业主、政府部门、协（学）会或公证机构等。 
 


